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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籍个人判断自己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步骤

1

2

3

按照住所和境内居住天数判定身份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及配套政策

判断可享受的税收优惠

判定为中国内地税收非居个人的，

按税收协定判断可享受的协定待遇

作用

确定纳税义务、计税方
法、扣除项目和申报方
式

进一步缩小纳税义务

缩小纳税义务



• 《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居住时间判定标准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4号）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个人和无住所居民个人有关个人所得税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5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
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61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62号）

涉及的主要文件：



一、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的判定



一、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的判定

1.1. 居民身份的判定标准
《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

Ø 在中国境内①有住所，或者②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
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为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
税。

Ø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
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为非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Ø 纳税年度，自公历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一、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的判定

1.2有住所的定义

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境内习惯性居住。

国税发〔1994〕89号

习惯性居住，是判定纳税义务人是居民或非居民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标准，

不是指实际居住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居住地。

对因学习、工作、探亲、旅游等原因而在中国境外居住，在其原因消除后，

必须回到中国境内居住的个人，其习惯性居所是中国。



一、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的判定

1.3境内居住天数的计算

文件依据：

        无住所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天数，按

照个人在中国境内累计停留的天数计算。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当

天满24小时的，计入中国境内居住天数，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当

天不足24小时的，不计入中国境内居住天数。

《国家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居住时间

判定标准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4号）



一、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的判定

1.3境内居住天数的计算

【举例】：

      李先生为香港居民，在深圳工作，每周一早上来深圳上班，

周五晚上回香港。周一和周五当天停留都不足24小时，因此

不计入境内居住天数，再加上周六、周日2天也不计入，这样，

每周可计入的天数仅为3天，按全年52周计算，李先生全年在

境内居住天数为156天，未满183天，不构成居民个人，李先

生取得的全部境外所得，可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一、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的判定
如何区分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

在中国境内是否有住所？

居民个人 是否在中国境内居住？

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
居住是否累计满183天？

无住所居民
个人

非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

判定居民身份的两
个标准：
1 、住所
2 、境内居住天数



一、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的判定

居民个人

        就其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
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就其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缴

纳个人所得税

纳
税
义
务
不
同



一、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的判定

综
合
所
得

分
类
所
得

1.工资薪金所得；
2.劳务报酬所得；
3.稿酬所得；
4.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5.经营所得；
6.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
7.财产租赁所得；
8.财产转让所得；
9.偶然所得；

居民个人
Ø  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税

Ø 每年6万减除费用+专项扣除+专项附

加扣除+其他扣除

Ø 预扣预缴+汇算清缴

非居民个人

Ø 按月或者按次分项计算个人所得税

Ø 工资薪金：每月5千减除费用

Ø 主要由支付人代扣代缴

计税方法、费用扣除项目和申报方式不同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

Ø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
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为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
税。

Ø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
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为非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条

Ø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
天的年度连续不满六年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其

来源于中国境外且由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支付的所得，免

予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任一

年度中有一次离境超过30天的，其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

满183天的年度的连续年限重新起算。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境内支付
境内所得

境内支付
境外所得

境外支付
境内所得

境外支付
境外所得

境外支付境内支付

境外所得

境内所得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若2019年至2024年每一纳税年度中国境内居住均累计满183天，

且未单次离境超过30天。

Ø 2025年，居住满183天，如何计税？

Ø 2025年居住不满183天，如何纳税？

Ø 2025年居住满183天，但单次离境超过30天，2026年如何纳

税？

2020 2022

20232019

2024

2121 2025

2026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条

Ø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在一个

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

超过90天的，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

所得，由境外雇主支付并且不由该

雇主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负担

的部分，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境内支付
境内所得

境外支付
境内所得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除董监高外）

居住时间
纳税人类

型

来源于境内所得 来源于境外所得

由境内雇主
支付或负担

由境外雇主
支付或负担

由境内雇主
支付或负担

由境外雇主
支付或负担

≤90天 非居民纳
税人

√ × × ×

90天＜183天 √ √ × ×

183且≤6年
居民纳税

人

√ √ √ ×

超过6年（第7
年≥183） √ √ √ √

# 当年在境内居住满183天，且此前六年在中国境内每年累计居住天数都满183天而且没有
任何一年单次离境超过30天。



税目 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条例＋35号公告） 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3号公告）

工资薪金所得
1．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2．个人取得归属于中国境内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为来源
于境内的工资薪金所得

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境内居民企业的董监高人员，无论是否在境内履行职务，取得
由境内居民企业支付或负担的报酬，属于来源于境内的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稿酬所得 由境内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支付或者负担的稿酬所得 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支付且负担的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

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经营所得
在中国境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与生产、经营
活动相关的所得

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

从中国境内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居民个人取得的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

从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以及非居民个人取得的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转让中国境内的不动产等财产或者在中国境内转让其他财产取
得的所得

转让中国境外的不动产、转让对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
组织投资形成的股票、股权以及其他权益性资产（以下
称权益性资产）或者在中国境外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
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偶然所得
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以及非居民个人支付且负担的
偶然所得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2.1所得来源地——正常工资薪金所得

       个人取得归属于中国境内（以下称境内）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为来源于

境内的工资薪金所得。境内工作期间按照个人在境内工作天数计算，包括其在

境内的实际工作日以及境内工作期间在境内、境外享受的公休假、个人休假、

接受培训的天数。

     基本原则：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不论其

支付地点是否在中国境内，均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在境内停留的当

天不足24小时的，

按照半天计算境

内工作天数。

仅在境外任职

在境内停留的当天

不足24小时的，按

照半天计算境内工

作天数。

境内境外同时
任职

无论其是否在境

外停留，都不计

算境外工作天数。

未在境外任职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无住所个人在境内、境外单位同时担任职务或者仅在境外单位任职，且当期

同时在境内、境外工作的，按照工资薪金所属境内、境外工作天数占当期公历天

数的比例计算确定来源于境内、境外工资薪金所得的收入额。境外工作天数按照

当期公历天数减去当期境内工作天数计算。

当月归属于境内的工资薪金 = 当月境内外工资薪金总额 ×
当月工资薪金所属工作期间境内工作天数

当月工资薪金所属工作期间公历天数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案例：仅在中国境内一处任职

李先生为美国居民，在深圳工作，每周一早上来深圳上班，周五晚上
回香港，在港澳台和境外地区无其他单位任职。

境内居住天数：

李先生周一和周五当天停留都不足24小时，因此不计入境内居住天数，
再加上周六、周日2天也不计入，这样，每周可计入的天数仅为3天，
按全年52周计算，李先生全年在境内居住天数为156天，未超过183天，
不构成居民个人。

境内工作天数：

李先生仅在深圳一处工作，他在中国大陆的工作天数为365天。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案例：境内外两处任职

李先生为美国居民，在深圳和香港均有任职，每周一来深圳上班，周五回香港。

Ø 境内居住天数：

李先生周一和周五当天停留都不足24小时，因此不计入境内居住天数，再加上

周六、周日2天也不计入，这样，每周可计入的天数仅为3天，按全年52周计算，

李先生全年在境内居住天数为156天，未超过183天，不构成居民个人。

Ø 境内工作天数：

李先生在大陆以外国家或地区还有其他任职，则周一和周五当天可按半天计算，

加上周二、周三和周四，每周在中国大陆的工作天数为4天，全年约为208天。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2.2所得来源地——数月奖金、股权激励

   • 与工资薪金所得相比：

Ø  数月奖金和股权激励所得对应的期间不尽相同；

Ø  数月奖金和股权激励所得的取得，时间上有延迟性，发放上可能跨境

归属于境内所得 = 数月奖金/股权激励 ×
所属工作期间境内工作天数

所属工作期间公历天数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无住所个人一个月内取得的境内外数月奖金或者股权激励包含归属于不同期间的多笔
所得的，应当先分别按照本公告规定计算不同归属期间来源于境内的所得，然后再加总计
算当月来源于境内的数月奖金或者股权激励收入额。

来源于境内的数月奖金收入额

= 数月奖金1 ×
所属期间境内工作天数1
所属工作期间公历天数1

+数月奖金2 ×
所属期间境内工作天数2
所属工作期间公历天数2

+ ⋯⋯ +数月奖金3

×
所属期间境内工作天数�
所属工作期间公历天数�

Ø 数月奖金是指一次取得归属于数月的奖金、年终加薪、分红等工资薪金所得，不包括每月固定发放
的奖金及一次性发放的数月工资。

Ø 股权激励包括股票期权、股权期权、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股权奖励以及其他因认购股票等有
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的折扣或者补贴。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A先生为无住所个人，2023年1月，A先生同时取得2022年第四季度

（公历天数92天）奖金和全年奖金。假设A先生取得季度奖金20万元，

对应境内工作时间为46天；取得全年奖金50万元，对应境内工作时间73
天。计算两笔奖金的境内所得。

• 季度奖的境内所得：20×46/92＝10（万元）；

• 全年奖的境内所得：50×73/365＝10（万元）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2.3所得来源地—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人员所得

          对于担任境内居民企业的董事、监事及高层管理职务的个人（以

下统称高管人员），无论是否在境内履行职务，取得由境内居民企业

支付或者负担的董事费、监事费、工资薪金或者其他类似报酬（以下

统称高管人员报酬，包含数月奖金和股权激励），属于来源于境内的

所得。

　　本公告所称高层管理职务包括企业正、副（总）经理、各职能总

师、总监及其他类似公司管理层的职务。



二、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董监高）

居住时间
纳税人类

型

来源于境内所得 来源于境外所得

由境内雇主
支付或负担

由境外雇主
支付或负担

由境内雇主
支付或负担

由境外雇主
支付或负担

≤90天
非居民纳
税人

√ × √ ×

90天＜183天 √ √ √ ×

183≤6年
居民纳税

人

√ √ √ ×

超过6年（第7
年≥183） √ √ √ √

# 当年在境内居住满183天，且此前六年在中国境内每年累计居住天数都满183天而且没有任何一年
单次离境超过30天。
注：1.本表所称高管人员包括担任中国境内企业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职务的非居民个人。所称高
层管理职务包括企业正、副（总）经理、各职能总师、总监及其他类似公司管理层的职务。



三、无住所个人收入的计算

应纳税所得税具体计算

3.1非居民纳税人境内居住时间累计不超过90天的情形(境内支付境内所得）

根据《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
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超过90天的，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由境外雇主支
付并且不由该雇主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负担的部分，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35号公告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境内累计居住不超过90天的非居
民个人，仅就归属于境内工作期间并由境内雇主支付或者负担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

境内支付
境内所得



三、无住所个人收入的计算

35号公告第二条第（一）项

本公告所称境内雇主包括雇佣员工的境内单位和个人以

及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的机构、场所。凡境内雇主采

取核定征收所得税或者无营业收入未征收所得税的，无住

所个人为其工作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不论是否在该境内雇

主会计账簿中记载，均视为由该境内雇主支付或者负担。



三、无住所个人收入的计算

如果非居民个人为高管（境内支付境内所得、境内支付境外所得）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境内累计居住不超过90天的高管人员，其
取得由境内雇主支付或者负担的工资薪金所得应当计算缴纳个人所得
税；不是由境内雇主支付或者负担的工资薪金所得，不缴纳个人所得
税。

当月工资薪金收入额 = 当月境内雇主支付或者负担的工资薪金所得

境内支付
境内所得

境内支付
境外所得



三、无住所个人收入的计算

3.2.2非居民纳税人——境内居住时间累计超过90天不满183天的情形
（境内支付境内所得、境外支付境内所得）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境内累计居住超过90天但不满183天的非居
民个人，取得归属于境内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均应当计算缴纳
个人所得税；其取得归属于境外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不征收个
人所得税。

境内支付
境内所得

境外支付
境内所得



三、无住所个人收入的计算

如果非居民个人为高管，（境内支付境内所得、境内支付境外所得、境外支
付境内所得）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境内居住累计超过90天但不满183天的高管人员，
其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除归属于境外工作期间且不是由境内雇主支付或者
负担的部分外，应当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境内支付
境内所得

境内支付
境外所得

境外支付
境内所得

境外支付
境外所得



三、无住所个人收入的计算

3.2.3居民个人——在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年度连续不满六年的情形（境内
支付境内所得、境内支付境外所得、境外支付境内所得）

个税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在中国境内居
住累计满183天的年度连续不满六年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其来源于中
国境外且由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支付的所得，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35号公告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在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年度连续不
满六年的无住所居民个人，符合实施条例第四条优惠条件的，其取得的全部
工资薪金所得，除归属于境外工作期间且由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支付的工资薪
金所得部分外，均应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境内支付
境内所得

境内支付
境外所得

境外支付
境内所得

境外支付
境外所得



三、无住所个人收入的计算

3.2.4居民个人——在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年度连续满六年的情形

在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年度连续满六年后，不符合实施条例第
四条优惠条件的无住所居民个人，其从境内、境外取得的全部工资薪
金所得均应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境内支付
境内所得

境内支付
境外所得

境外支付
境外所得

境外支付
境内所得



三、无住所个人收入的计算

本公告所列公式中当月境内外工资薪金包含归属于不同期间的多笔工

资薪金的，应当先分别按照本公告规定计算不同归属期间工资薪金收

入额，然后再加总计算当月工资薪金收入额。

当月工资薪金收入额=Σ单笔工资薪金收入额

单笔工资薪金收入额的计算：

（1）根据取得所得当年的纳税义务选择公式；（区分是否征税）

（2）根据该单笔工资对应的工作期间按公式计算。（区分境内、外

所得）



三、无住所个人收入的计算

在实际申报时，扣缴端提供了适用公式选择，可以选择的适用公式包括：

公式（1）不超过90天（非高管）；

公式（4）不超过90天（高管）；

公式（2）超过90天不满183天（非高管）；

公式（3）超过90天不满183天（高管）；

公式（1）税收协定居民不超过183天；

公式（3）满183天的年度连续不满六年；

公式（2）税收协定居民超过183天，但满183天的年度连续不满六年。

若扣缴单位在申报时不确定适用公式，可点击旁边的“帮助”按钮启动适用公
式向导，在此界面，需要扣缴单位对纳税人是否适用税收协定、是否高管、
累计居住天数进行选择，选择后系统自动确定适用公式。

。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4.1无住所居民个人所得税计税方法

1、综合所得

2、全年一次性奖金

3、股权激励

4.2非居民个人所得税计税方法

1、工资薪金所得

2、数月奖金

3、股权激励

4、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4.1无住所居民个人所得税计税方法

1、综合所得

         无住所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年度终了后，应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

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需要办理汇算

清缴的，按照规定办理汇算清缴，年度综合所得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如下（公

式四）：

　　年度综合所得应纳税额=（年度工资薪金收入额+年度劳务报酬收入额+年
度稿酬收入额+年度特许权使用费收入额-减除费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1、如有需汇算情形，应当进行个人所得税汇算；

2、八项津补贴免税与专项附加扣除二选一享受。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外籍个人有关津补贴个人
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29号）
外籍个人有关津补贴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27年12月
31日。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外籍个人八项补贴：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

Ø （一）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

费、洗衣费。

Ø （二）外籍个人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补贴。

Ø （三）外籍个人取得的探亲费、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经当地税务机关审

核批准为合理的部分。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外籍个人八项补贴：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外籍职员的在华住房费准予扣除计算纳税的通知》（财
税外字[1988]21号）

　  一、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驻华机构租房或购买房屋免费供外籍职员居住，可
以不计入其职员的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购
买的房屋可以提取折旧计入费用，租房的租金可列为费用支出。

　　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驻华机构将住房费定额发给外籍职员，可以列为费
用支出，但应计入其职员的工资、薪金所得。该职员能够提供准确的住房费用凭
证单据的，可准其按实际支出额，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外籍个人八项补贴：
《关于外籍个人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54号
Ø 对外籍个人因到中国任职或离职，以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搬迁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应由纳税人提供有效凭证，由主管税务机关审核认定，就其合理的部分免税。外商投
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以搬迁费名义每月或定期向其外籍雇员
支付的费用，应计入工资薪金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Ø 对外籍个人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应由纳税人提供出
差的交通费、住宿费凭证（复印件）或企业安排出差的有关计划，由主管税务机关
确认免税。

Ø 对外籍个人取得的语言培训费和子女教育费补贴免证个人所得税，应由纳税人提供在
中国境内接受上述教育的支出凭证和期限证明材料，由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对其在中
国境内接受语言培训以及子女在中国境内接受教育取得的语言培训费和子女教育费补
贴，且在合理数额内的部分免予纳税。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外籍个人八项补贴：
《关于外籍个人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7]54号
对外籍个人取得的探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应由纳税人提供探亲的交通支
出凭证（复印件）。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取得的探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有关执行标准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1]336号
可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优惠待遇的探亲费，仅限于外籍个人在我国的受
雇地与其家庭所在地（包括配偶或父母居住地）之间搭乘交通工具且每年
不超过2次的费用。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2、全年一次性奖金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

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规

定的，在2023年12月31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本通知所附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以下简称月

度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0号）将执行期限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3、股权激励

          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股权激励（，符
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5〕35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征收
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
号）第四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6〕101号）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相关条件的，在2022年12月31
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二）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两次以上（含两次）股权激励的，应合并按
本通知第二条第（一）项规定计算纳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25号)将执行期限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4.2非居民个人所得税计税方法

1、工资薪金所得

非居民个人当月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以按照本公告（35号公告）第二条规定计算的当
月收入额，减去税法规定的减除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适用本公告所附按
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以下称月度税率表）计算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当月收入额－减除费用）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数月奖金

        非居民个人一个月内取得数月奖金，单独按照本公告第二条规定计算当月收入额，
不与当月其他工资薪金合并，按6个月分摊计税，不减除费用，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应
纳税额，在一个公历年度内，对每一个非居民个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适用一次。计
算公式如下：
　　当月数月奖金应纳税额=[（数月奖金收入额÷6）×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6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3、股权激励

        非居民个人一个月内取得股权激励所得，单独按照本公告（35号公告）
第二条规定计算当月收入额，不与当月其他工资薪金合并，按6个月分摊计
税（一个公历年度内的股权激励所得应合并计算），不减除费用，适用月度
税率表计算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月股权激励所得应纳税额＝[（本公历年度内股权激励所得合计额÷6）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6－本公历年度内股权激励所得已纳税额

4、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非居民个人取得来源于境内的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以税法规定的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应纳
税额。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收入类别
无住所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
预缴阶段 汇算阶段

劳务报酬 收入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年度工资薪金收入
额+年度劳务报酬收入
额+年度稿酬收入额+
年度特许权使用费收
入额-减除费用-专项
扣除-专项附加扣除-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
数

收入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稿酬所得 收入额*20% 收入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特许权使用费 收入额*20% 收入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工资薪金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速算扣除数)-累计减免
税额-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

（收入额-5000）*适用税率-速算扣除
数

其中：奖金 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当月数月奖金应纳税额=[（数月奖金收入额
÷6）×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6

股权激励
当月应纳税额＝累计股权激励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
数-本公历年度内股权激励所得已纳税额

当月股权激励所得应纳税额＝[（本公历年度
内股权激励所得合计额÷6）×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6-本公历年度内股权激励所得
已纳税额



四、无住所个人所得税税款计算

收入额的确定

收入类别
无住所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
预缴阶段 汇算阶段

工资薪金 收入额=收入 收入额=收入 收入额=收入

劳务报酬 收入额=收入-减
除费用

每次收入不超
过四千元的，
减除费用按八
百元计算；每
次收入四千元
以上的，减除
费用按收入的
百分之二十计
算。

收入额=收入×（1-20%） 收入额=收入×（1-20%）

稿酬 收入额=（收入-
减除费用）×70%

收入额=收入×（1-20%）
×70%

收入额=收入×（1-20%）
×70%

特许权使
用费

收入额=收入-减
除费用

收入额=收入×（1-20%） 收入额=收入×（1-20%）



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适用税率表

级数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20000元 20 0

2 超过20000元至50000元的部分 30 2000

3 超过50000元的部分 40 7000



综合所得税率表

级数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6000元 3 0

2 超过36000元至144000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144000元至300000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300000元至420000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420000元至660000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660000元至960000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960000元的部分 45 181920



月度税率表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000元的 3 0

2 超过3000元至12000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12000元至25000元的部分 20 1410

4 超过25000元至35000元的部分 25 2660

5 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的部分 30 4410

6 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 35 7160

7 超过80000元的部分 45 15160



五、无住所个人所得税征管规定



五、无住所个人所得税征管规定

一、预判居住时间。

• 无住所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申报时，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等情

况预计一个纳税年度内境内居住天数以及在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间内境

内停留天数，按照预计情况计算缴纳税款。



五、无住所个人所得税征管规定

二、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不符的处理。

1.预先判定为非居民，实际达到居民个人条件的。

Ø 一个纳税年度内税款扣缴方法保持不变，年度终了后按照居民个人有关规定办

理汇算清缴。

Ø 但该个人在当年离境且预计年度内不再入境的，可以选择在离境之前办理汇算

清缴。

2.预判为居民，实际未达到居民条件，为非居民的。

Ø 在不能达到居民个人条件之日起至年度终了15天内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

Ø 按照非居民个人调整重新计算应纳税额，多退少补申报补缴税款，不加收税收

滞纳金。

Ø 需要退税的，按照规定办理。



五、无住所个人所得税征管规定

二、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不符的处理。

2.预判为居民，实际未达到居民条件，为非居民的。

Ø 在不能达到居民个人条件之日起至年度终了15天内应当向

主管税务机关报告。

Ø 按照非居民个人调整重新计算应纳税额，多退少补申报补

缴税款，不加收税收滞纳金。

Ø 需要退税的，按照规定办理。



五、无住所个人所得税征管规定

二、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不符的处理。

3.预先居住不超过90天，实际累计居住天数超过90天；或者对方税收居民

个人预计在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间内境内停留天数不超过183天，但实际停留

天数超过183天的。

Ø 待达到90天或者183天的月度终了后15天内，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

Ø 就以前月份工资薪金所得重新计算应纳税款，并补缴税款，不加收税收

滞纳金。



五、无住所个人所得税征管规定

三、关于无住所个人境内雇主报告境外关联方支付工资薪金所得的规定

        无住所个人在境内任职、受雇取得来源于境内的工资薪金所得，凡境内

雇主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存在关联关系，将本应由境内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

所得，部分或者全部由境外关联方支付的，①无住所个人可以自行申报缴纳

税款，②也可以委托境内雇主代为缴纳税款。

        无住所个人未委托境内雇主代为缴纳税款的，境内雇主应当在相关所得

支付当月终了后15天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相关信息，包括境内雇主与境外

关联方对无住所个人的工作安排、境外支付情况以及无住所个人的联系方式

等信息。



五、无住所个人所得税征管规定

四、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申报

Ø 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

得的次月15日内，向其中一处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

税申报。



   谢谢！


